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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
沪建质安〔2021〕538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调整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

申请流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，根据市政府有

关文件精神，现对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人提

交材料的流程进行调整，原需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前提交的

材料均调整为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在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

限内提交，调整后申请人提交材料的方式具体如下：

一、申请人应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在告知承诺书约定

的期限内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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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企业的安全生产资金保障制度（含保障本企业安全生产

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提取比例）；

3.企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文件（加盖公章），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

负责人的任命文件；

4.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经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明细表；

5.企业根据自身资质类别、专业，配备特种作业人员的明

细表；

6.企业职业危害防治措施目录（具体措施备查）；

7.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

事故的部位、环节的预防、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的目录（具体

预案备查）；

8.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、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

援人员，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目录（具体资料备

查）。

二、申请人应当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进行核实检查

时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企业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开展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考核的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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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依法参加工伤保险，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

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，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的证明材料；

3.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规程要求的施工

现场办公、生活区及作业场所和安全防护用具、机械设备、施

工机具及配件情况说明；

4.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防

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目录；

5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。

申请人逾期未提交或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依法撤销建

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决定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2021年 8月 25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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